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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建議股份拆細及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
補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2026年2月23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臨時股東會通函（「通
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股份拆細及相應修訂公司章程、建議更改每手
買賣單位。除非另有定義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本公告為該公告及通函的補充，應與該公告及通函一併閱讀。

本公司謹此提示，全流通股東（即於本公司上市前持有未上市內資股，且該等股
份於本公司上市後獲轉換為H股的股東）將無法於股份拆細生效日期起至拆細H股
（以新及現有股票形式）並行買賣開始之日止買賣其所持有的股份，且須繼續遵守
自本公司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內不得轉讓的限制。

承董事會命
諾比侃人工智能科技（成都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廖峪先生

香港，2026年3月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：執行董事廖峪先生、唐泰可先生、劉波先生及王麗
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阮建平先生及華樟榮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曉雪女士、桑
永勝先生及鮑小豐先生。


